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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

吴星月/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民主社区 

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，关乎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积极稳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实

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。南京市江宁区民主社区按照工作部署，扎实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，取得较好成效。 

稳步推进试点 

完善制度设计。成立深化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改革试点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督查等。制订

《江宁区民主社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，召开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动员部署会，举办

业务培训班，确保改革各项工作有部署、有抓手、有落实。 

借鉴试点经验。2015〜2017 年在泥塘、骆村等 12个村（社区）开展试点，试点过程中，相关街村敢于破除利益瓶颈，创新

实干，形成了一批可借鉴的经验做法。成员界定方面，综合考虑一二轮承包权情况、户籍关系、婚姻关系和原始积累等因素，

不作硬性规定，“一村一策”确认；股权固化方面，在保障村（社区）基本运转的情况下，尽可能压缩集体股，增加成员个体股，

集体股从原来最高的 70%下降到现在的 20%，并探索出“生不增、死不减”的固化模式。在充分学习借鉴的基础上，民主社区建

立“量化到人、固化到户、户内继承、社内流转”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改革与管理模式，得到了全体村民的支持。 

落实既定部署。在完成改革方案、工作目标细化的基础上，广泛宣传发动，明确了工作目标、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。6月底

完成成员界定、股权量化和固化；7 月底完成股东股权清册编制，建立股东股权台账；8 月份完成股份合作社章程制定；9 月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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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股份合作社组建成立，召开股东大会，颁发社员股权证书。 

深入推动实施 

今年社区股改起步较早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。但对照新一轮深化股改的要求，还需要进一步破除本位主义，在利益分配新

机制建立上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倾斜。按照“对标找差、高质量发展”的工作要求，民主社区深入东山街道泥塘社区和骆村社

区考察学习，提出了社区股改学泥塘的具体思路。一是抓好“一村一策”股权固化。考虑到资产原始积累、婚丧嫁娶、土地承

包等多方面的变化，充分听取农民意愿，找到群众满意的最大公约数，做实做细成员界定和股权固化。二是探索权能拓展改革。

由于目前股权的抵押、担保尚不具备条件，因此在权能拓展上，重点围绕户内继承、社内流转两个方面，并审慎探索股权退出

的方式及其他权能拓展改革。三是规范农村产权交易市场。按照应进必进要求，进一步加强监管，规范交易行为，完善交易场

所的标准化建设。四是加快推动村级能力提升项目落地实施。经多方协调，高新园与江高联社签订《资产购置委托经营协议》《扶

贫资金委托经营协议》《共同帮扶协议》，将经呼薄弱村扶持资金委托开发园区营，每年可获得 10万〜30万的收益，协议期满后

可增加固定资产 500万元,*年稳萣收入可增加 50万元。 

改革成效初显 

摸清资产家底。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，盘活农村集体资产，以集体统一经营的经营性资产为重点，按照清

查账表、外业测绘、合同清查、信息上传、数据平衡、档案管理、上网运行、核资审计、账务调整“九统一”标准，全面清查

核实各类集体资产，摸清集体家底，健全管理制度，防止资产流失。在范围上，从账面资产拓宽到账外资产；在组织实施上，

聘请会计事务所、测绘公司等第三方进行审计监督；在账实相符上，统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科目体系，确保账表、账账、

账证、账据、账实五相符；在档案管理上，建立了集体资产资源信息库，同步保管纸质和电子信息系统档案，推动集体资产信

息化管理。 

创新实现形式。集体所有制经济产权主体缺位、职能结构错位、民主监督无位，是长期困扰农村各项工作的问题。通过改

革，集体的资产折股量化到人，明确了产权主体，还权于民，改变了集体经济的产权缺位状况，解除了部分干部群众怕撤村建

居后集体资金被平调，以及居住地变更后集体资产被占有等担忧，使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焕发了青春，探索了农村公有制新的

实现形式，激发了广大农民参与管理的热情，推动了农村生产力持续稳定发展。 

减少资产闲置。改变过去资产经营决策干部说了算的局面，真正实现农民当家作主，降低决策失误造成的资产运营损失,让

村民享有合法权利，事前参与决策，事中参与管理，事后参与监督，促进集体资产与农民融为一体，以合理的利益链接形式把

基层组织的党群、干群关系牢固联系在一起，为农村的繁荣稳定提供了物质保障。 

增加农民收入。建立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，解决了经商、办厂、务工等流动村民的后顾之忧，让他们打破村组、区域界限，

持股进城，按股分红，实行股权稳定不变，实现农村收入、城市务工收入并存，推动城乡统筹战略进程，逐步缩小城乡收益差

距。 

产权交易公开。将社区农村集体资产、资源项目情况全部纳入平台监管范围，做到全方位监督、不留“死角”。对社区各类

“应进必进”业务进行监督，对未进场交易而签订合同产生的收入不予入账，从源头上杜绝了“应进未进”情况的发生。 


